
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 

2005 年 10 月 29 日  

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開場發言 

 

主席、各位議員： 

 

多謝小組委員會邀請政府出席今次會議。我們在

10 月 7 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向議員匯報了西九龍文

娛藝術區的公眾諮詢結果和未來發展路向的建議，現

在很樂意與議員進一步討論各項相關事宜。 

 

我們向內務委員會匯報時，已概述了政府為了回

應公眾訴求，而建議引進的發展規範和條件，以及提

出政府下一步的工作，包括徵詢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初

步意見，以及邀請入圍建議者作出回應。其中，我們

建議要求中選建議者把西九用地內住宅和商業發展

總樓面面積不少於百分之五十分拆出來，讓其他發展

商公開競投。這可讓更多發展商參與計劃，促進競

爭。不同建議者可提議不同的分拆組合，以配合他們

擬議的計劃；但必須強調的是，有關分拆的組合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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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競投的安排、機制和時間，將由政府決定。我們會

確保公眾利益在建議的發展模式下得到全面保障，以

及競投過程公平和具透明度。 

 

此外，我們將要求中選建議者必須在簽訂計劃協

議時，支付三百億元以成立獨立基金，應付西九各項

公用設施的運作。我們已向議員提交文件，概述獨立

基金的目標和在粗略估計有關基金金額時的各項假

設和規範。扼要來說，基金的回報將足以應付三方面

的開支：第一、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和其他公用設

施以國際標準營運的日常開支；第二，這些設施包括

天篷等的定期進行大型維修保養的費用；及第三，建

議中新機構日常開支。由於基金的本金實質會維持不

變，應有助向公眾確保各項設施的持續營運。我們預

期新機構的賦權法例會訂明基金的獨立和審慎管理

安排，並會確保其透明度及問責性。 

 

至於有關地積比率及住宅發展比例的規範，我們

已於 10 月 21 日徵詢城規會的初步意見。城規會亦得

知政府會就相關發展規範諮詢入圍建議者。我們亦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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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入圍建議者就各項發展規範和條件表達意見，並

要求他們於明年 1 月底前作出回應。視乎入圍建議者

的回應，政府會制訂詳細要求，讓建議者在發展建議

邀請書框架下修訂建議。發展建議邀請書已留有足夠

彈性，讓政府與建議者磋商，務求能選出最切合公眾

期望和公眾利益的建議。 

 

我們明白議員希望更深入了解未來發展的路向，

我亦留意到議員十分關注建議成立新機構的事宜。根

據我們現時的構思，有關機構應通過立法成立，而它

的權力及功能應盡量善用早前的工作成果。新機構在

透明度及問責性方面應有足夠的制衡，亦須就主要事

宜諮詢公眾。它的決策架構應該獨立於政府及其他既

得利益以外。它的諮詢架構應具廣泛代表性，讓社會

各界充分參與，以廣納民意。我們對有關新機構的詳

細安排持開放態度，就有關成立細節，我們希望多聽

取各方意見，以便把未來的工作安排得更妥善。視乎

各方的反應，我們的目標是在明年第二季就成立新機

構的立法方案諮詢立法會和公眾。大家的意見，以及

建議者的回應，對下一步如何推展西九將起決定性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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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 

就議員關注的事項，我們已提交兩份文件供議員

參考。我和同事現在樂意回答議員的問題。 

 

-   完    - 

 


